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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1月 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孔子

嫡系后裔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

任官待遇。①此举既宣示自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
以来，延续近900年的“衍圣公”爵号寿终正寝，②也标

志着国民政府新圣裔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近代中国

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视之，衍圣公名号演变的背后，不

仅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亦隐含着传统儒家符号

与现代国家政权相互适应的历史逻辑。“衍圣公”作

为封建爵号，何以在民国政体中延存 20余年之久？

国民政府又为何选择在1935年遽然“废封改任”？其

中原委，值得一探。

学界对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奉祀官”事件已

有一定研究，但尚存推进空间：一是衍圣公府与北洋

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未得到清晰、全面的

考订；③二是相关论述多停留在史实记述层面，且限

于史料，对名号承续的前因后果不甚措意；④三是由

于研究旨趣不同，学者对孔令贻与孔德成个体命运

关注较多，而未将从“衍圣公”到“奉祀官”的名号变

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脉络中予以考察。⑤事

实上，“废封改任”反映了国民政府将孔子嫡裔这一

儒家文化符号纳入现行体制的尝试，对于理解现代

国家政权与儒家文化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

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

史馆”及孔子博物馆馆藏档案文献，并参酌报刊等其

他史料，从长时段视角考察衍圣公府与政府围绕名

号改废问题的互动，以及国民政府设置奉祀官的来

龙去脉，深入探讨从“旧世公侯”到“现代文官”演变

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北洋时期衍圣公爵号的延续及其困境

“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⑥

由中央政权给予孔子后裔封号，是中国历史上儒家

治理制度化的一种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

期。从现实政治教化的角度审视，这种传统的产生

同儒家学说与王朝统治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密切相

关。⑦“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

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

能善俗，必危其国。”⑧在利用孔子之教安邦定国的同

时，加封孔子后裔以示“治教合一”，成为历代帝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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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人心、标榜正统的重要举措。其中，授予孔子嫡裔

世袭罔替的爵位以主孔庙祭祀，即是历代统治者“崇

德报功”、“优荣恩遇”的重要表征。

孔子后裔爵号名目繁多，西汉以后，褒成侯、奉

圣侯、文宣公、衍圣公等相沿不辍、代增崇隆，尤以衍

圣公名号历时最久，对后世影响最深。⑨北宋仁宗至

和二年，朝廷认为封孔子为“文宣王”而爵其后为“文

宣公”的做法甚失事理，⑩乃辨义正名，别定封号，诏

改封孔子第 46代孙、文宣公孔宗愿为“衍圣公”。

衍，“盖取袭封之义”；圣，指先圣孔子；公，为爵位之

等。“衍圣”二字比照“褒圣”、“奉圣”名号，有着“上足

以尊显先圣，有不阶之势；下不失优礼孔氏，使得守

继世之业”的考量。此后，元、明、清各代孔子嫡裔

均袭此爵号，“专以主奉先圣祠事为职”。

然而近代以来，以忠信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政治

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遭到革命派与新文化派的激烈

批判。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

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逐渐走向解体。作为儒家文化

的重要象征，“衍圣公”因其承载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意涵，屡屡被统治者与上层精英视为纾解困境的资

源搬上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在预备立宪的关键时

期，“政府王大臣现拟满汉平权办法，拟先具奏，请将

衍圣公赏食王俸，以示汉人，亦赐王爵”，一方面试

图借助“衍圣公”在汉族士人中的影响力，化解满汉

对立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则意欲与清末文庙祀典

升格相配合，收统摄人心之效。

试图托古改制的维新士人也对“衍圣公”多有利

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然而中国

应采何种政体，众说纷纭。康有为、梁启超等力主

“虚君共和”，提出以孔子后裔衍圣公为“虚君”的主

张。所谓“晋升王爵”、“虚君共和”因不合国法民

情，并未掀起较大波澜，最终成为“傀儡圣哲以缘饰

观听”，与“袁世凯非驴非马之君主共和立宪制”同唱

一曲的异闻。

“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满、蒙、回、藏王公世爵

一切照旧”，而汉人之世爵当予取消。衍圣公作为孔

子后裔，其封爵是否继续有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在革命和建立现代共和国家的潮流下，如何避

免与政体发生冲突，进而获得当权者的“庇荫”，成为

摆在衍圣公孔令贻面前的首要任务。尽管依附于封

建帝制的衍圣公府不可避免遭到冲击，但儒学对民

国政治生活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13年 10月 10
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在《莅任宣言书》

中宣称要以“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因此，作为儒

学象征的衍圣公自然成为袁世凯政府争取笼络的对

象，这也为孔令贻预留了转圜空间。以此为契机，孔

令贻亲赍《孔氏世谱》、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前代冠服

各物，主动赴京道贺，获得袁世凯赏识。袁氏不仅允

诺“所有至圣庙礼节及衍圣公等官均仍其旧，照例办

事”，还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章，并于 1914年 2月
20日颁布《崇圣典例》，从国家制度层面重新确认衍

圣公“世爵”合法性：

第一条 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其公

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

部核请承袭。

第二条 衍圣公俸，依公爵旧制，俸额酌定为岁

俸银币二千元。

第三条 衍圣公印由国务院饬印铸局用银质铸

造颁给，文曰“衍圣公印”。其旧有三台银印，缴由内

务部保存。

辛亥革命之后混乱分裂的政治局势，使得荣典

制度为袁世凯政府所看重。正如时人所言，1914年
尊孔之风复兴后，“政府几视衍圣公为全国士类之表

率，力予优遇，实具苦心”。就此而论，衍圣公爵位

的保留以及《崇圣典例》的颁布，既是政府稳定统治

的举措，亦是袁氏笼络和吸纳衍圣公及尊孔势力的

手段，对于仍怀念清廷、对共和政体尚持观望和疑惧

态度的传统士人阶层，具有一定的安抚和拉拢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继袁世凯尊孔复古及张勋复辟

失败后，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再一次将孔

子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两次拥戴帝制复辟逆流的

衍圣公孔令贻同样身陷困境。时人认为，“孔庭世爵

之设，为尊圣也，为兴教也，非优崇其嫡系之个人

也。惟学可以希圣，惟德可以绳先，断不容不肖子孙

享其安富尊荣之爵位，以为天下望”。显然，民众对

衍圣公爵位的存续已有不满。据报载，巴黎和会期

间即有人请愿废止崇圣尊孔条例，矛头直指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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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此事引起孔令贻警觉，遂上书政府求证、申

辩。不过未及双方开始争论，孔令贻于 1919年 11
月8日因病猝然离世。

由于孔令贻生前并无子嗣，只有一遗腹子，衍圣

公的承袭问题成为政府与舆论关注的焦点。1920
年4月20日，孔德成出生刚过百日，徐世昌即以大总

统名义令其承袭衍圣公爵位，通过法令确认了其政

治经济权益的合法性。对于政府的用意，舆论有清

晰认识：“大总统令以孔令贻之妾所出之遗腹子德

成，锡封衍圣公，岂非以是寄尊孔之思，为一国之人

树向往之的哉？”从某种程度来说，徐氏之举与袁世

凯尊孔行径如出一辙，隐含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即通

过爵名等指称方式的订立凸显政治集团的话语权，

进而创建有利于己的社会秩序。进而言之，衍圣公

爵位的承袭，不仅是圣裔不绝、儒学不泯的象征，更

是当局借尊孔展现其统治合法性、稳定政局的重要

手段。

但在民间，对衍圣公爵位的批判逐渐朝着根本

否定衍圣公制度的方向演进。相较于官方层面的力

挺，舆论对衍圣公因祖荫受封、安坐而食的特权多有

不满，将其视为“专制时代之遗风”，“非今世所当因

袭之制度也”，或谓“此种封建时代之世袭制度，存

于民国，藉以为尊崇圣哲之具，诚中国人之污点

也”，力倡亟革。然而，此类社评因来源分散、势力

单微而缺乏社会的广泛响应，并未形成足以改变时

人整体认识、影响政府决策的风潮。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变局下，衍圣公爵号虽在北

洋政府支持下得以延续，但终究与民国政体相异，受

到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袁世凯及其后的历届北洋政

府，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通过《崇圣典例》

接续清朝旧制，保留了衍圣公爵位，对孔子嫡裔予以

优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建

设真正的民国是相当一部分新文化派人士的追求，

衍圣公的存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随着北伐兴

起，铲除封建势力蔚为一时风气。曾给予衍圣公特

殊优遇的封建王朝，与企图利用“衍圣公”符号维护

既得利益的军阀政客，均被视为民主与现代的对立

面，此前与军阀关系密切的衍圣公由此成为国民革

命攻伐的对象，衍圣公名号争端已悄然拉开帷幕。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衍圣公名号存废之争

承接大革命时期铲除封建势力的政治余绪，衍

圣公名号的存废成为国民党面临的重要问题。1928
年2月18日，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突出自身的革

命正当性，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通令各大学、各省

教育厅及各特别市教育局，以祀孔“与现代思想自由

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废止春秋祀

孔。如前所述，衍圣公专以主奉先圣祠事为职，蔡

氏率先发起对祭孔典礼的讨伐，无疑从制度层面否

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成为废黜衍圣公的先声。一

石激起千层浪，此举一出，很快引起国民党地方党部

对衍圣公名号的关注。

1928年4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山东，与

衍圣公府关系密切的张宗昌随之垮台。山东省政府

成立后，地方党务基本由国民党左派掌控。7月，长

期在山东工作的青年国民党员于心澄等 17人即以

“衍圣公系封建时代之特殊阶级”，“殊背民主国家之

原则”为由，联名上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求取

消衍圣公“此种封建制度之余孽”，“以新耳目”。事

实上，在国民革命背景下，他们早已不满于衍圣公名

号的存续，只是之前碍于张宗昌柄政山东，“在伪政

府势力之下，衍圣公之取消、孔林孔庙之收没，万难

办到”。

于氏等人的意见引起当局重视。7月 25日，该

提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为慎重起见，会

议议决先由国民政府派员调查。 8月 2日，国民政

府秘书长吕苾筹敦促山东省政府派员详查具复衍圣

公及孔林孔庙情形，并致函内政部拟具办法。

此时北伐余波未艾，政府与党部对衍圣公进行

官方调查无异于推波助澜。此消息一到曲阜，再次

激起左派力量对衍圣公的批评。他们认为，“上下五

千年，环球七万里，封建遗毒为害之烈，其延生长且

久者，未若中国山东曲阜之衍圣公也”。因吾国未能

打倒之故，“以致其为害甚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诸如“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取消压迫庶民衍

圣公”、“衍圣公就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衍圣公制度

是反革命的制度”之类的标语或口号不绝于耳。面

对来势汹汹的舆论民情，孔氏族人惴惴不安，担心失

去衍圣公爵位和既有地位，“府中空气不佳，目为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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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余孽，(爵位)能否安富(存在)尊荣，实未敢定”。

衍圣公府意识到自身身份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矛

盾，力图调整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以期获得新政权承

认。在山东省政府调查之际，衍圣公府以孔德成名

义上呈省府寻求转圜，称“衍圣意义，仅缵前徽。虽

崇列爵之班，大异从龙之选”。言下之意，“赐田封

爵”实受祖泽，并非其主动为之，且与前朝王公大臣

不同。这一说辞，本意在为自身开脱，却道出了衍圣

公名号与封建帝王存在密切关联的实情。8月 22
日，衍圣公府再次向国民政府输诚，声称“世袭封爵

与国民平等原则不符，数月以来封印清册，退居平

民，静候国家命令，以资遵守”。结合林庙改革案的

背景来看，此举除有“弃爵保田”、以退为进的利益考

量外，还隐伏着依靠政府另赋名义以重新获得合法

身份的政治期待。因此，衍圣公府尽管表面上表示

愿意取消衍圣公名号，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放弃对名

号以及权力的追逐，表示“至德成取销爵号以后，而

关于守林奉祀各节，仍属责无旁贷。嗣后莅事对外，

究应用何名称，拟请国府核定遵行”，希冀政府重新

核定其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系统。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亦注意到衍圣公对新政

权的价值，认为应加以改造、利用。8月下旬，刘汝

麟、孔绍尧、刘秉粹等36名国民党员联名上书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历代尊孔

过当，自汉高祖封其后为奉祀君后，至宋乃奉为衍圣

公，制度谬误，过在后人”。联名书表示，“衍圣公系

前代所封，予封之意在守护林庙、保存古物”；新政权

建立后，“以前勋章、勋位及蒙藏王公之特殊阶级悉

形取销，衍圣公事同一律，当然不复再存”。但联名

书同时提出，“公爵为封建余孽，诚于国体有关，国家

措置多方，何妨变易名称，严定条例，使其遵守。一

切林庙祭祀整理及古物保存、学校、图书馆等，责成

其切实整顿，务与党义有合，庶于保存古物之中，仍

寓提倡道德之意”。8月23日，刘汝麟等40名国民

党员再次联名上书蒋介石，恳请其“明电政府，对于

衍圣公酌予名义，责成保卫孔庙、孔林，以维中外之

观瞻”。

刘汝麟等人的倡议引起蒋介石重视。蒋曾在同

年4月亲至曲阜，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尊孔布告，并于

6月发布保护孔林的布告。8月 31日，蒋介石以“事

关中华文化古迹，为吾国旧有道德智能所从出”为

由，向国民政府转呈刘汝麟等人联名书，请其鉴核是

否明定条例，颁行遵守。9月5日，国民政府秘书处

抄检刘氏等人呈文，函送内政部，并责令其“速速会

同参事室核议”衍圣公名义应否保留或更改之事。

13日，薛笃弼致电北平内政部档案保管处处长左恒

祥，请其“速检前内务部关于衍圣公及孔林孔庙各项

卷宗全部寄来，以便参考”。18日，薛笃弼函复秘书

处，表示“此案关系较大，非经详密调查、慎重讨论，

难期妥善”，决定“函请山东省政府详细查覆，拟俟该

省政府将关于孔林各节查明见覆后，再行并案核拟

办法，以昭慎重”。

10月 23日，山东省政府将民政厅厅长陈雪南、

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建设厅厅长孔繁霨等省府委员

审查拟定的《孔庙祀田整理办法》暨《清理孔庙祀田

委员会组织章程》一并复函内政部，其中整理办法要

点有：(1)清理其祀田，酌课租税，以为设立图书馆及

国学研究院、设立古物陈列所、修理林庙及各项建筑

物、成立护林护庙公安队之用；(2)取消衍圣公封号，

世以其嫡派后裔为孔庙奉祀生，并以祀田租课所得

之部分作为其嫡派子孙读书求学之用；(3)组织清理

孔庙祀田委员会。

12月 4日，内政部在综合各方意见基础上拟定

《曲阜林庙改革办法》，上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

从内容上看，该办法吸收了山东省政府的建议，本着

“封建典制不再存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原则，决

定“取消衍圣公袭爵，另给孔氏嫡裔以专司奉祀之名

义”。值得注意的是，内政部并未采纳山东省政府关

于改衍圣公名号为“孔庙奉祀生”的具体建议，而是

选择了“另由政府给以相当名义，专司奉祀孔林孔庙

事宜”的模糊表述。

这一表述与衍圣公府的人情运作，以及国民党

要员孔祥熙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起初，孔祥熙对

内政部原拟办法并无异议，表示“关于袭爵问题，佥

主取销，另由政府给以相当名义专司孔林孔庙奉祀

事宜，废除封建遗制，保存孔祀尊严，尚属折衷允

当”。但在与孔教会会长孔繁朴、明德中学校长孔

宪滢等若干孔氏族人交换意见后，孔祥熙态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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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表示衍圣公名号由来已久，“与封建遗制之袭

爵截然不同”，“将来对于此项问题，当有划一办法公

布，衍圣公名号之存废，自可随同解决，此时拟请暂

从缓议，留待后日从长讨论”。在国民政府态度尚

未明朗的情况下，相较于立刻取消衍圣公名号，从缓

处理的方式更加符合衍圣公府的现实期待。

在国民党内刘汝麟、孔祥熙等人的干预下，衍圣

公名号存废之事出现转机。1929年 2月 23日，内政

部部长赵戴文在综合各方意见并与工商部长孔祥

熙、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孔繁霨讨论的基

础上，重新修订《曲阜林庙改革办法》，“查孔氏嫡派

子孙代有封爵，贤哲后裔亦袭世职，至今日衍圣公府

仍袭旧制，揆之平等之义，似不应有此封建遗典，党

员于心澄等呈请取消衍圣公，其理固当。惟溯其封

爵，始意全出于尊重圣哲，但只有名号而无政权，与

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因此，拟“暂存衍圣公

名义，俟将来与蒙回各王公袭爵问题同时解决”。

由于此事关系典制改革，为慎重起见，2月 28
日，国民政府将此案提交中央政治会议。3月 6日，

中央政治会议指定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蒋梦麟、

赵戴文五委员会同审查。14日，赵戴文召集各委员

于内政部审查曲阜孔氏林庙收归国有各办法，但因

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出由其另拟办法而搁置。

晚清民国以来，大众舆论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

的力量。衍圣公名号存废之争同样在舆论场域内展

开。1929年 6月，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排演

的话剧《子见南子》因涉嫌“辱孔”，遭到孔氏族人指

控，由此引发衍圣公府与山东省教育厅及教育部长

达数月的对垒。二师学生通电全国，表示“对此腐恶

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蔡元培与蒋梦麟亦在非

正式场合表示，“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尽管此

案最终以调任校长、开除涉事学生的方式平息，但加

剧了各方的紧张关系，使得衍圣公名号问题引起更

多关注。

“子见南子案”引起的舆论风潮，助长了国民党

内废除衍圣公名号的呼声。10月 6日，蔡元培等五

委员审核的《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被公诸报

刊，这一形式较之政府通令无疑更易引发社会关

注。该报告以“民主国体”和国民党“扫除封建遗制”

的革命话语为立论依据，主张撤销衍圣公名号。针

对刘、孔等人提出的衍圣公名义“与蒙回各王公袭爵

问题同时解决”的暂缓之法，蔡元培等人认为“衍圣

公有位无权，本与满蒙王公有殊，存之于理未宜，废

之于事无碍”。此外，“子见南子案”使孔氏族人饱受

社会非议，蔡元培等人提出废除阶级乃社会通习，

“而孔氏翘然独异，物议为最”，若使其子孙暂存此虚

号，日后恐招致社会误会，引发事端，故应即行撤

销。该报告全盘否定了内政部及孔祥熙等人对衍

圣公名号“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的定性以及

“暂从缓议”的处理办法，延续了于心澄等青年国民

党员的态度，将其视为不合“民主国体”的“封建遗

制”，主张即行废除。各方对衍圣公名号的不同态度

暴露出政府内部的分歧。

审查报告面世不久，衍圣公府即以孔德成名义

公开发布《敬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抗议。出于贯彻

“弃爵保田”策略的需要，衍圣公府并未纠结于爵号

的存废，而是两利相权取其重，将论争重心放在关乎

其生计的祀田归属问题上。但告书中公开指责蔡元

培的内容，仍引起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愤懑，遂以孔德

成曾自请取消衍圣公名号为由，令山东省教育厅派

员前往孔府调取衍圣公的印信。衍圣公府亦不甘

示弱，以未奉行政院批示为由，拒绝缴印，使教育部

不得不具文呈请行政院明令收缴。

国民政府内部废除衍圣公名号的主张，引发尊

孔派人士的强烈不满。11月 27日，孔教会陈焕章、

蒋尊祎、郑言等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为衍圣公名号

辩护：“衍圣公尊号即系国民尊孔之表征，国家纪念

孔子之实据，非对于衍圣公私人及孔氏家族特致尊

崇也。既非尊崇其私人及其家族，而实所以尊孔子，

则衍圣公名号之存废，须俟正式民意机关会议决尊

孔与否为断。虽衍圣公敝屣尊荣，自动撤销尊号，亦

非国人所许。因‘衍圣公’三字并非官职，本无自行

撤销之理也。”无独有偶，广东澄海学宫总理林樑任

同样认为政府此举不合乎程序，“衍圣公即有罪而应

废，亦当告之国会(民主国必有国会)，以示无私。况

明明无罪，而可以数人废耶”。“各国有世袭之封，衍

圣公何得褫夺(法国至今尚有世袭之爵)”。最终，虽

然行政院指令教育部照原案收缴衍圣公印信，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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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干预下，教育部不得不决定“调取衍圣公印信

一节暂缓执行，俟与孔氏问题全部同时解决”，衍圣

公爵位名号由此得以暂存。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衍圣公爵号存

废之争，实际上是儒家势力与现代政治体制碰撞的

反映。这些争议表明，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

文化新旧两派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冲突，彼此难以

主动妥协。随着北伐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爆发，爵

号问题因于大局无涉，加上衍圣公府的背后运作，遂

得以暂时搁置，双方争论亦暂时平息，展现出国民政

府制度建设过程中“妥协”的一面，构成了此后改定

奉祀官名义的重要背景。

三、日本侵华背景下奉祀官名义的确立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衍圣公府与孔子林

庙因战火受损，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对象。以修复

林庙为契机，1931年4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戴季

陶及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共同致函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何思源及省府全体委员，除主张扩大范围，将修复

孟、颜、思庙工作与修复孔子林庙并重外，特别建议

山东省政府在“查明原来办法，斟酌现在情形”的基

础上，及时制定《奉祀官条例》草案，并呈由中央定为

法案。

戴季陶对衍圣公名号的态度转变，反映出国民

党高层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有意吸纳儒家势力、调和

政府与衍圣公府关系的倾向。1928年担任考试院院

长后，戴氏立志“适应现代需要，以立良美完备之政

制”，世袭罔替的衍圣公不仅是封建政治传统的绪

余，且游离于文官考选、铨叙制度之外，自然成为其

关注的对象。如前所述，1929年戴氏与蔡元培等委

员会同审查的《改革曲阜林庙办法》因未能顺利推

进，致使衍圣公名号问题搁置。但随着国民党着手

政权建设，戴氏意识到重新建立国民政府与孔子后

裔之间的政治联系，可以彰显国民党统治的正当

性。此时倡议制定《奉祀官条例》草案，既是悬而未

决的衍圣公名号案的延续，也是国民政府对山东省

政府建议“取消衍圣公封号，世以其嫡派后裔为孔庙

奉祀生”的变相回应。

在 4月 16日召开的山东省府常会上，各委员临

时动议，公推李树春、张鸿烈、何思源三委员及秘书

长张绍堂会拟兴修孔庙办法草案。然而，相较于情

势紧迫且更为国民政府关注的林庙修缮问题，戴、刘

二人有关改易衍圣公名号、制定《奉祀官条例》的建

议则被搁置。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对衍圣公问题的关

注度日益提升。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

峻。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出于笼络沦陷区

民心、控制傀儡政权的目的，大肆推行所谓尊孔政

策，鼓吹“王道乐土”，企图通过大兴春秋祀孔、尊孔

读经、修葺文庙等方式进行文化殖民。蒋、戴等国

民党高层同样欲借助儒家文化，从历史正统的角度

强化国民政府的正当性。1934年2月，蒋介石即以

儒家“礼义廉耻”为理论基础，发起“与尊孔实二而一

者”的“新生活运动”。

日本拉拢孔裔行为直接刺激并推动了国民政府

恢复祀孔。伪满洲国建立后，为消弭中国民众的反

日情绪，日本在东京大修孔庙，并拟借落成典礼举办

儒道大会，广邀中国儒者与孔子嫡裔参加。在日本

侵华过程中，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符号的衍圣公一直

是其拉拢的对象，拥立衍圣公为帝统治中国的呼声

在日本不绝于耳。1930年前后，日本朝野除在曲阜

林庙改革案中积极为孔府提供奥援外，曾多次邀请

孔德成赴日留学游历，还将孔庙落成与儒道大会的

举行视为邀请衍圣公赴日、制造中日“文化亲善”的

“良机”。日方尊孔、拉拢孔子后裔的举动，引起中国

民间与政府要人的警惕。时论敏锐地察觉到，日本

尊孔别有他图，“盖孔德成为孔子的正裔，争得孔德

成，实无异争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

多”。1934年5月，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行政院

院长汪精卫鉴于日本的尊孔阴谋，先后建议蒋介石

恢复尊孔活动，并获蒋首肯。 5月 31日，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会上，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

伧四委员提议的“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

纪念日”议案正式通过，孔子诞辰一举升格为国定纪

念日。孔子诞辰纪念日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政府

要人对孔子后裔的安置工作。6月 18日，司法院院

长居正在曲阜宣讲《发扬孔子学说》后表示，返京后

拟与孔祥熙、戴季陶晤商，以政府力量资助孔德成到

各大学听讲，等其长成，再安排出洋游学。 7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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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宣传委员会与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拟具的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于国民党中常会通过。

衍圣公府则借1934年8月在曲阜举行祭孔典礼

之机，向国民政府表露延续孔圣崇拜、重建圣教与统

治者之间政治联系的诉求。孔德成在祭典结束后公

开表示，民国以来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故而政府实

在无暇顾及纪念先圣典礼，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蒋

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庙

等，都是崇敬先圣的表现。希望在此次纪念后，国人

能对尊师重道的宗旨力加提倡。崇拜圣道便是拥护

政府，将来内忧外患自然减少，国内政治也不难蒸蒸

日上。孔德成的宣言“可圈可点”：首先，以战乱为

由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开废止祀孔典礼作解；其

次，将孔诞纪念与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与孔庙修复

之事相嫁接；最后，将尊孔与拥护政府关联，以呼吁

的口吻向社会作合法性的政治宣示。不过，孔德成

拥护国民政府的背后更有着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祭典甫一结束，衍圣公府即以孔德成名义特别宴请

与祭的国民党代表，一则尽地主之谊表示感谢，二

是借机为清理祀田寻求政治资源。席间，孔府代表

孔令灿主动向内政部司长傅汝霖报告孔庙祀田佃

户多不纳租的困难情形，并以筹备祀典为由，请求政

府厘复祀田，得到傅汝霖“设法维持”的允诺。

衍圣公府的合作态度推进了国民政府对改定衍

圣公名号的讨论。8月28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汪精

卫在听取褚民谊报告的曲阜祭孔情形后，当即提出

三项尊孔意见：(1)对祀孔祭礼由内、教两部拟具办

法；(2)对衍圣公孔德成另予封号；(3)由政府整理孔裔

免赋田亩。据《申报》探闻，汪精卫之所以决定另予

封号，一方面是政府当局对班禅等已确定大师、国

师、法师等封号，另一方面则因衍圣公名号尚系沿用

旧制，与时代不符。报刊之词，虽未可尽信，但以班

禅册封已定推及更改衍圣公名号，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汪氏的提议与 1929年曲阜林庙

案中“暂存衍圣公名义，俟将来与蒙回各王公袭爵问

题同时解决”的建议不谋而合，一定程度显示出国

民政府内部在衍圣公名号处理上存在某种政制理念

的共识。不过，行政院决议另给衍圣公封号主要还

是时势使然。时论认为：“我们以为孔子是圣之时者

也，但是孔夫子的后裔家庭，却很不合乎时代，颇有

点像逊国后的清室，实在有促进改革的必要。”尽管

社会尚存在衍圣公“迄今犹存其名，此亦无足深异”

的看法，但不容忽视的是，自林庙改革案提出后，国

民政府公文中再未使用过“衍圣公”称谓。而孔子诞

辰纪念仪式的确定，预示着重新厘定孔子后裔孔德

成的身份、改革不合时宜的名号将成为国民政府接

下来的工作。8月30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汪精卫

即以“孔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导师，亟应特示尊崇，

以启发国民注重并发扬民族文化之精神”为由，提议

推定委员负责初步规划尊崇孔子案，最终决议由戴

季陶召集汪精卫、叶楚伧、居正筹拟办法。

正在戴季陶等人规划筹拟之际，改定封号的消

息不胫而走，引起地方尊孔势力的关注。9月 4日，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特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至

于孔子尊号，则大成至圣先师之称久洽国人心理，允

适民邦体制，似不必再事另拟。”细察原文，何键来

电实为对报载汪精卫尊孔意见的回应，然而，不知是

报刊记载失真还是解读上的偏差，何氏误将“另予衍

圣公孔德成封号”理解成政府要另拟孔子封号。对

此乌龙事件，国民政府文官处只得以“本府无案”为

由，交付行政院查核处理。从后续进展来看，该建

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院所吸收，成为改定孔

氏后裔名号问题的参考。10月3日，何思源受韩复

榘委派赴南京拜访戴季陶，陈述修复孔庙及优待孔

子后裔办法。在何氏与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等

人就相关细节数度商榷后，意见逐渐臻于具体，最终

议定授予孔氏圣裔“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名义。

11月 15日，由孙科主持，叶楚伧、居正、汪精卫

出席，褚民谊、傅汝霖、邵元冲等24人列席的国民党

中常会表决通过戴季陶等提出的报告：(1)衍圣公改

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以特任官待遇；(2)四配

以旧赠名义(如复圣)给予四圣奉祀官名义，并以简任

官待遇；(3)至圣及四配嫡裔由国家资给，培植至大学

毕业；(4)国家特于曲阜设小学校，优遇孔颜曾孟后

裔，其优遇办法由教育部定之；(5)第一四一次常会通

过之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募捐办法删去高级小

学、初级小学两项。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并非

直接任命诸圣裔为特任官及简任官，而是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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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特任官及简任官“待遇”。对于这一表述，国民

政府文官处秘书黎承福曾有过解释：“细绎原案意

义，似含有古来优礼儒贤，处以宾师之列，不屈于普

通官吏之意味。”这一解释与政府当局的认识基本

吻合。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以孔子

嫡系后裔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

遇，从法理上确定了奉祀官的名义。

以“奉祀官”取代“衍圣公”究竟出于何种考量，

国民政府并未给出明确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奉

祀之称并非新创，而是有旧章可循。“衍圣公的世爵，

为汉高帝封孔子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始。”近代圣裔

奉祀官的产生，可追溯至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崇圣

典例》，其第4条规定，裁撤旧设奉祀生，“圣贤后裔旧

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

由此观之，衍圣公改称奉祀官最显著的改变是由“世

爵”变为“世职”，而颁布明令并不意味着奉祀官制度

的真正确立，孔氏后裔改任奉祀官一事虽由国民党

中常会议决通过，但国民政府在具体的任命程序上

仍不无疑虑。原因在于，“奉祀官之名称，为现行官

制中所无，中央决议案虽明定以特任、简任待遇，但

既系世袭之官，自与普通公务员性质不同。若由国

民政府任命，恐有未便”。因此，在 4月 23日国民政

府行政院会议上，“嗣以各奉祀官之发表任命及承袭

手续问题，有从详讨论之必要”，议决交内政部详拟

发表任命及承袭手续等办法，呈行政院决定。

由于无例可循，内政部遂查阅《大清会典》中有

关衍圣公袭爵的程序，建议加以沿用，“衍圣公名义，

既经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四配

奉祀官以简任官待遇，则关于奉祀官之任命及承袭

手续，似可援照前清衍圣公袭爵办法，所有各奉祀官

首次人选，均由山东省政府咨请内政部呈报钧院，转

呈国民政府备案。将来如遇奉祀官出缺，承继人选，

亦由山东省政府查明圣裔嫡系开具履历，依照上项

手续办理”。1935年 4月 30日，行政院会议讨论通

过了内政部拟就的至圣及四配奉祀官任命及承袭手

续办法。

1935年 7月，孔德成赴南京就任。尽管他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余平时继承祖志，专攻经书子

集，间亦浏览社会学等书，将来志愿秉祖先一贯精

神，不从事于政治，冀于教育上有所努力”，但其南

下实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当时，“日人积极进行，

使孔等到平，组真正尊孔独立国，并将迎孔赴日主

祭。因之中央又恐滋事，特促孔等南下”。 7月 8
日，在参加完谒陵与国府纪念周活动后，孔德成与四

配奉祀官在国民政府参加就职典礼。典礼由戴季陶

监誓，陈立夫领导行礼，宣读文官誓词。通过宣誓，

孔德成不唯表明对奉祀官称谓的认同，亦宣示其服

膺国民党统治、履行义务的态度，是国民政府将孔

氏后裔纳入统治体系的重要步骤。无怪乎戴季陶将

“四奉祀官到国府就职”称为“国府成立以来最值得

庆幸的一件事”。自此，孔德成以奉祀官名义重新

被纳入国家体制，南京国民政府与孔子嫡裔的隶属

关系基本确立，新圣裔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国民政府授予圣贤后裔奉祀官的名义，旨在巩

固统治基础、化解社会矛盾，但社会舆论对此事看法

不一。正如王小隐所言，“公爵封号，诚不宜于号为

民治之现代”，但“今既明定奉祀之职，与特任官阶级

相等，公爵之称谓，其存废自无问题。抑知孔氏后裔

之动人钦敬与否，初不系于爵不爵也”。《上海报》

所载《奉祀官就职后的感想》一文，对“凭藉先人的余

荫，无功无绩，做起特任(至圣奉祀官)或简任(其余三

圣奉祀官)的大官”的圣裔不以为然，反讽政府如此

优待圣裔的做作行为不可能昌明圣道。事实上，在

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下，民众对于政府“废封改任”

的行为并不全然反感，他们真正抵触的是孔氏后裔

的特权。署名“独清”的人士认为，“今年中央重新规

定孔诞的纪念日以及纪念办法，并特派府院部会人

员前往曲阜致祭，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举”；“衍圣公

孔德成，又将另予封号(是)。我们纪念孔子对于中国

教育文化的贡献，与他七十七世的子孙何干？我们

从未听见过近世文明国家，将教育文化当作一人一

家的私产，可以遗荫几千年后的子孙，不要他劳心劳

力，专靠祖宗吃饭，享受特别的名义、待遇与特权

的”。社会层面批评与质疑声的存在，为理解“奉祀

官”取代“衍圣公”的有限社会效用提供了注脚。

结语

辛亥以降，“治道合一”的政治文化秩序崩溃瓦

解。儒家文化虽由此失去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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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伦理对维持社会安定、巩固国家政权的特

殊功用，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衍圣公”在动荡的北

洋政局中赢获当政者的青睐，其爵号得以保留，成为

北洋政府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重要凭依。随着革

命浪潮的北渐，“衍圣公”成为新旧文化与政治力量

的矛盾焦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各方对衍圣公名号

存废的争论，便是例证。

民国建立后，孔子嫡裔名号由“公爵”向“职官”

的演变，展现了传统政治文化制度现代转型的繁难

图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内部政见分

歧严重，难以达成共识，导致衍圣公名号的改革多

次被搁置。尽管在废封改任进程中，国家政权发挥

了主导作用，但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此事或明或

暗的干预，夹杂着不少私人因素，阻碍了国家治理

的正常推进。此外，在承袭标准上，奉祀官以嫡长

继承为主体，参酌“宗祧继承”体制，但在任命程序

上，奉祀官则借助现代文官宣誓仪式，力图消释与

政体的紧张关系，反映出国民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

调和取向。

总而言之，北洋政府的“保留爵号”与南京国民

政府的“废封改任”，既有内在的贯通性，又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面貌。二者皆希望借助儒家文化符号和衍

圣公的政治文化地位笼络人心，提高政权合法性。

北洋政府基本上照搬原制，不仅无法弥合民国政体

与封建爵号的鸿沟，且由于衍圣公府曾卷入复辟风

波，反而引发舆论对其爵号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南

京国民政府通过调和手段，初步实现了现代政权对

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与吸纳，力图杜绝日本对“衍圣

公”这一政治、文化象征的觊觎，但其意义也不宜被

夸大。正如时人所言：“孔、颜、曾、孟四子奉祀后裔，

日前来京就奉祀官之职……这件事是九一八事件后

的点缀，与其说它是对内的，不如说它是对外的。与

其说它是一种计划，不如说它是一种手段。”进而言

之，所谓的奉祀官制度，此时已成为收拾人心的政治

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儒家制度“国家化”的经略，

与彼时复兴中华文化的社会诉求大相径庭，利用圣

裔象征的政治意图甚于阐扬儒家文化本身，这在相

当程度上决定了奉祀官制度难以获得广泛认同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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